机关服务中心部门决算基本情况
一、部门职责

1、负责区委、政府、人大、政协等机关和归属政府所有权的房产及设施登记、分配、维修、改造和建设。


2、负责区委、政府、人大、政协等机关大院和科协楼等单位的冬季取暖及锅炉和设备保养、维修和使用。
3、负责区委、政府、人大、政协等机关大院的干部职工就餐及开水供应。
4、负责区委、政府、人大、政协等机关的安全保卫、环境卫生、绿化、美化和形象建设。
二、部门机构和人员情况
我部门独立核算机构1个，年末实有人数  41 人，其中在职人员 41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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